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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各类成人高考应试专用教材：民法（专科起点升本科）（2012版）》同其他的专科起点升
本科民法学用书相比有以下鲜明特点：首先，《全国各类成人高考应试专用教材：民法（专科起点升
本科）（2012版）》更具最新性。
《全国各类成人高考应试专用教材：民法（专科起点升本科）（2012版）》紧扣专科升本科民法学的
最新大纲，依照考试大纲规定的考核知识点及能力层次为线索，按最新体例分部分与章进行编写，内
容翔实、叙述准确、覆盖面广、重点突出，有利于考生提高复习效率，做到事半功倍，省时高效。
　　其次，《全国各类成人高考应试专用教材：民法（专科起点升本科）（2012版）》更具科学性。
每个章节后面均附有针对性的习题及参考答案，方便考生学练结合。
基于专科起点升本科考试的要求，《全国各类成人高考应试专用教材：民法（专科起点升本科）
（2012版）》在题目的设计上层次鲜明，既有对教材基本内容的识记性考查，又有对有关知识点的运
用性考查，此外还设计了一些案例形式的应用考查题目。
　　再次。
《全国各类成人高考应试专用教材：民法（专科起点升本科）（2012版）》还具实用性。
在《全国各类成人高考应试专用教材：民法（专科起点升本科）（2012版）》的最后，附有最新历年
试题并给出了参考答案，希望复习备考考生能够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便考生了解有关的考
试方向，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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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民法通则》第12条第1款规定，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
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
人的同意。
 《民法通则》第13条第2款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
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
代理人的同意。
 10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所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不能完全辨认自己
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都应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
、本人的精神状态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行为的后果，以及行为标的的数额等方面加以认定。
 3.无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指自然人不具有以自己的独立行为从事民事活动取得民事权利和
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民法通则》第12条第2款规定，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
理民事活动。
 《民法通则》第13条第1款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
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依照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
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
 第四节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 （一）宣告失踪的条件与程序 宣告失踪，指公民下落不明
满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其为失踪人并对其财产实行代管的法律制度。
 1.宣告失踪的条件 根据《民法通则》第20条的规定，宣告失踪需具备以下条件： （1）自然人下落不
明满2年。
从该公民音讯消失之次日起，持续2年；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自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2）经利害关系人申请。
被宣告失踪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被
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均为利害关系人，均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3）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
 2.宣告失踪的程序 宣告失踪须由其近亲属或其他与其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向人民法院申请。
申请须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
明的书面证明。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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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民法(专科起点升本科2012版全国各类成人高考应试专用教材)》由沈凯主编，本书同其他的专
科起点升本科民法学用书相比有以下鲜明特点：    首先，本书更具最新性。
本书紧扣专科升本科民法学的最新大纲，依照考试大纲规定的考核知识点及能力层次为线索，按最新
体例分部分与章进行编写，内容翔实、叙述准确、覆盖面广、重点突出，有利于考生提高复习效率，
做到事半功倍，省时高效。
    其次，本书更具科学性。
每个章节后面均附有针对性的习题及参考答案，方便考生学练结合。
基于专科起点升本科考试的要求，本书在题目的设计上层次鲜明，既有对教材基本内容的识记性考查
，又有对有关知识点的运用性考查，此外还设计了一些案例形式的应用考查题目。
    再次。
本书还具实用性。
在本书的最后，附有最新历年试题并给出了参考答案，希望复习备考考生能够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以便考生了解有关的考试方向，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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